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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农协实施的捆绑项目能够帮助高龄小农形成专门的农民合作组织，

从而保障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并维护高龄小农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与韩国农

协类似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服务“三农”、尤其是维护高龄小农利益方面

存在诸多问题。对此，中国政府应借鉴韩国经验，规范和监督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成立与发展过程，加强对高龄小农的教育培训与规范指导，企业也应增强服

务“三农”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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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

城市化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农村务农劳

动力呈现出断崖式递减与老化态势。东亚地区

诸国曾经是一片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规模化

农业生产较难实现，高龄小农（高龄＋小农户）

成了“三农”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但

高龄小农自身力量有限且存在很多问题，需要

以合作的形式来发展农业生产与维护自身利

益。其中，合作社就是一种较好的形式，它具有

企业性质、共同拥有、民主管理和多元化发展的

特点［１］，其宗旨在于维护合作社成员的利益。

基于此，韩国农协实施了维护高龄小农利益的

捆绑项目。这一项目对韩国农协、高龄小农、企

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与城镇化发展促使中国由“传统三农”向“现代

三农”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

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国农民的自组织能

力与合作社的内生性较弱［２］，加上农民对合作

社的认识不足，合作社存在着农民参与度低与

市场竞争力差的问题。因此，多渠道、多方法吸

引农民入股合作社是“三农”发展的可行性措

施。［３］在高龄小农务农的共同背景下，韩国农协

的捆绑项目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和怎

样为高龄小农提供社会服务，都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一、韩国农协捆绑项目与高龄小农

利益保障

　　１．韩国农协的积极作用与变革

１９４０年代成立的韩国农协迄今已走过了

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组织形式和发展理念也

日趋成熟，已成为专业化、组织化和综合性都较

强的韩国最大的农村经济组织。［４］韩国农协实

行“国家—道—市（郡）”三级垂直管理体制，受

《农协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保护。截至２０１５

年底，韩国农协中央会统一管理９４４个地方农

协，各地方农协分工明确、相互合作。农协会员

中有 ２３４．７万名农业人口，占韩国农业人口

（２８４．７万）的８２．４％。［５］这些会员不仅受农协

的保护，还从农协获得了各种优惠与利益分红。

通过农协实施的经济项目、信用项目、教育援助

项目，农民会员可以获得低息农业贷款、农业生

产培训、农产品直销、发展休闲农业等诸多

机会。

农协在韩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中一直担当着

非常重要的中间角色，有力地推动着农村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农协按照《农业协同组合

法》中“管理民主化、业务多样化、成员多元化

和经营企业化”的规定，设立经济项目发展委

员会和评价协议会进行民主化管理；开展粮食

土地股份合作、果—菜—花专业合作、出口加工

贸易合作等多元化合作；通过“成员 ＋准成员

＋会员”制促使农民合作社向居民合作社转

变；设立持股公司开展企业化管理。目前，韩国

农协拥有 ４０００家实施金融业务合作的分支

行，以及２０００家开展营销业务合作的小型超

市、批发市场与分公司。［６］此外，为了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农协一直大力推行改革

与创新。

首先，农协实施了供给侧改革。为了实现

农民成员的利润最大化，农协制定了到２０２０年

帮助农民成员销售大部分农产品的目标。为

此，农协中央会设立了经济持股公司，专门负责

农产品的销售和流通业务。同时，由于韩国农

村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以及城市双职工与单身

家庭的逐渐增加，农产品消费需求变成了食品

便利消费需求。鉴于此，农协强化了农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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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批发零售商之间的垂直管理，通过经济持

股公司把消费者的喜好、农产品质量与规格等

信息，以及最终消费价格的变化与进口农产品

的消费现状等预测信息快速传达到产地。［７］

其次，农协实施了多种城乡交流项目。为

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农协构建了联系供货商、

地区农协与产地的成员参与式供销体系，并计

划在２０１６年设立１００个地区食品直销点，还实

施了保护小农利益与振兴地区农业的“安心捆

绑”项目、“热爱农村”项目、“城市家庭、周末农

夫”项目等。这些项目充分体现了农协服务农

民成员与推动“三农”发展的积极作用。

２．农协捆绑项目与高龄小农利益保障

２０１４年，韩国的农村老龄化率为３９．１％，

这表明韩国农村早已进入了超级老龄社会（老

龄化指数超过２０％即为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另外，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在韩国从事农业

生产的人数已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４４２万减少到了

２０１４年的２７５万，２０１４年的务农人员仅为１９７０

年的１９％且大多数为高龄农民。［８］在当今韩国

农业劳动力极度匮乏的状况下，高龄小农务农

不仅影响了韩国的农业生产，还危及到了农产

品的销售和流通。但韩国国内的消费者又非常

偏爱本国的绿色、健康有机食品，因此，韩国农

产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均需要系统化、专业化

与一体化。对此，农协实施了多项促进农产品

直接或间接交易的城乡交流项目，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帮助高龄小农实施绿色农产品直接

交易的捆绑项目。

在韩国农协捆绑项目中，由地方农协———

忠清北道梧昌农协与 ＳＫ集团子公司 －ＵＢｃａｒｅ

Ｃｏ．，Ｌｔｄ．实施的名为“与自然一起”的捆绑项

目很典型。在这一项目实施过程中，韩国高龄

小农专注于绿色农产品的种植并对整个生产过

程进行详细记录；梧昌农协建立了有机农产品

物流中心，专门负责农产品的销售、挑选、包装、

农民培训等；ＳＫ集团则负责与农产品物流相关

的网络系统运营并管理“与自然一起”的网站

等。除此以外，梧昌农协还与 ＳＫ公司各自承

担了相关费用的５０％，并让企业员工直接参与

绿色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还把员工的参与费用

作为一种扶持资金全部捐给了项目中的高龄农

民，其目的是使员工亲身感受到绿色农产品的

生产过程与高龄农民劳作的辛苦，向员工展示

农产品生产的质量标准和安全系数。［９］从这一

事例中可以看出，农协作为中间人把生产者

（高龄小农）与消费者（大型企业）直接联系起

来，不仅为高龄小农学习相关的生产知识提供

培训机会，对生产细节进行全程监管，还为企业

员工获得有机农产品提供信誉担保。通过向高

龄小农宣传绿色农产品种植的必要性与相关法

规、传授绿色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绿色农产品的

流通与管理知识等，提高了高龄小农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技术水平，并保证了绿色食品的生产

质量和安全。

韩国农协与高龄小农签订严格的供货合

同，可以促使高龄小农专注于绿色农业生产，保

证企业员工吃到低价、新鲜、健康和应季的有机

农产品，并能使他们感受到企业的人文与福利

关怀。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但事实

上它是农协帮助高龄小农从事农业生产并保障

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最终维护高龄小农

这一弱势群体利益的项目，它展现了农协应对

老龄化、真正服务“三农”的特性。

　　二、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问题与

高龄小农利益维护

　　与韩国农协相比，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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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较晚且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存在不少问

题，尤其是在维护高龄小农利益方面贡献不大。

其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缺乏正确引

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以２００７年政府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

《农专社法》）为法律依据，是中国政府为了提

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促进农民增收而鼓励农民

自发设立的农村经济组织，这是一种建立在家

庭承包经营基础之上、联系农业产前—产中—

产后的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组织。截至２０１４

年底，中国虽已有１４１．１８万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但大多有名无实，没有依法登记，部分依法

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

困扰，内部因素如农民的素质与意愿、外部因素

如政府和社会的扶持等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以山东省为

例，２０１５年山东省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虽已超

过了１３万家，但其中的示范社（起示范带头作

用的农专社）不到８００家，真正注册登记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也很少，大多是借助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名义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交易，最终都难以

发展起来。

其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缺乏有效监

督。由于经验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着布

局分散、规模较小、管理混乱等问题，有的甚至

发展成了具有异质性的经济组织。［１０］比如，那

些专业大户或资本所有者领办的合作社，即使

有政府与社员监督，但很多在其发展过程中并

不规范，违背了加入自愿、账务公开、利润惠顾、

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和底线。［１２］结果，这

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没有服务农民成员，还

成了某些领办大户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以及

变相领取国家财政补贴的空壳组织，有的甚至

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

笔者对山东省潍坊市某村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进行调研发现：这个由３个名称各异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组成的公司性质的联合社，拥有多

个家庭农场。不过，这一看似成功的示范社并

没有获得全体成员和村民的肯定。虽按照《农

专社法》规定，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只能获得

一次政府财政扶持。但该联合社的理事长用家

庭３个成员的名义各申请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虽然联合社的年

收入约为３０００万元、纯利润约为２００万元，但

受惠的农民成员（主要是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

很少；国家、省、市、镇等各级政府虽都对此理事

长的评价甚高，并为其颁发了很多荣誉证书，但

村民们对其评价不高，尤其是高龄小农对其支

持度与尊重度都较低。这充分说明，由于缺乏

有力监督，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已

经严重偏离了正确轨道，出现了异化发展的现

象，导致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高农民收入

水平、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方面的作用非常

有限。

其三，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维护高龄小农

利益。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进城或从事

非农产业，中国的农村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高

龄小农人口也越来越多。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中国农村人口的老

龄化率已接近２０％，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即将迈

入超级老龄社会。但由于中国高龄小农群体受

教育程度较低，大部分人为文盲、半文盲或小学

文化程度，而且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方式从事农

业生产并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因此难以

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另外，由

于他们还不了解如何围绕绿色农产品进行种植

和销售，也不熟悉政府颁布实施的各项惠农政

策，在参与农村组织建设方面的积极性也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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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高龄小农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

有用、实效的生产与销售信息要比普通农民更

困难。不仅如此，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

严格、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体制，难以从制度体

系上保障高龄小农成员的根本利益。由于我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着上述诸多缺陷，以及

高龄小农群体本身也有不少弱点，农民专业合

作社在维护高龄小农的根本利益方面效果不

太显著。

　　三、借鉴韩国经验发展我国农村经

济合作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一种形式，

应具有为农民成员谋福利、促进农民增收的特

质。在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的背景

下，高龄小农从事农业生产的利益保障成为政

府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作为农民专业合

作社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韩国农协，在监管体系

建设、引导农民入社、保障农民利益尤其是高龄

小农利益、实施产供销一体化的捆绑项目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均值得我们借鉴。具体应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

其一，应规范和监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

立与发展过程，在鼓励农民加入、入股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同时，适时地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并制定更严格、更合时宜的审计和监督法

规，以约束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此外，政府在提供财政支持时不应只考虑农民

专业合作社本身的发展，而应长远考虑其是否

有益于“三农”发展，以及是否会产生良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以此为标准合理配置财政资金

的发放与使用，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根本上

保障农民成员的利益、服务“三农”发展，并使

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村经济

组织。

其二，考虑到高龄小农在农业知识水平、农

产品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局限性，农民专业合作

社应加大提高其市场意识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等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增强高龄小农的维权意

识，并提高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与绿色农产品种

植的技能水平。同时还应对高龄小农的农业生

产细节进行细致指导和全程监督，以降低农产

品安全隐患问题的发生几率。

其三，大中型企业应提升服务社会与“三

农”的意识，尤其是要提高其运用恰当、合理的

方式回馈高龄小农这一弱势群体及本企业员工

的积极性，将公司利润与农产品生产和员工福

利挂钩，实现农产品产销直接化和农民—企业

利益一体化。

　　四、结语

韩国农协作为农民自愿参加的农村经济合

作组织的组织者，一直在不断寻求变革和创新。

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韩国农协具有更

灵活的市场应对和调节能力。在当今中国农村

老龄化严重、农产品供需失衡的背景下，如何进

行合理改革并制定为“三农”服务的方针政策，

以促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韩

国农协实施的捆绑项目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中国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应联合起来，

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充分发挥中间人的中

介作用，引导大中型企业与高龄小农合作生产、

供给、销售绿色农产品，以实现维护本企业员工

与高龄小农利益的双赢目标。同时为了应对日

益严重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应

通过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加工业和服务业，以提

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高龄小农的农业外收

入并为更多的农村老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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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他们的养老提供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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